
文／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　岭文／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　岭

主持人导语

如果把国家权力比作一座大厦，撑起整个大厦的柱子是什么呢?

大厦里的门、窗、走廊，又是怎样设计的呢?

宪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结构。

不同国家的宪法，规定了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

听完马岭老师的讲解，结合已学的宪法知识，

你能回答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什么吗?

你能试着把它写出来吗?

杨敬之

宪法的核心内容
是什么?

读故事 学宪法读故事 学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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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的四部分内容

宪法的内涵很丰富。一般来说，宪法

的内容有四大板块。

首先，宪法承载着国家的一些基本要

素。国家的主权问题就是宪法的基本要素

之一。需要说明：“主权在君”不可能产

生宪法，“主权在民”才是宪法诞生的基

础和前提，至少也得是君民协商才能制定

宪法—君主象征性地拥有国家主权，国

家权力实际掌握在议会和政府手中（君主

立宪）。领土和面积也是宪法的基本要

素。有的国家的宪法对本国领土问题作了

原则性的宣示，如保加利亚宪法；有的国

家作了概括式规定，如韩国宪法；有的国

家作了列举式规定，如德国宪法。还有国

旗、国徽、国歌、首都等国家标志也是宪

法的基本要素。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

章规定了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其次，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本国

的基本政策，大体有经济政策、文化教育

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国防政策

等。这些政策性条文往往具有指导原则的

作用，是制定其他制度和部门法的基础。

如我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了经济政

策：“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

序。”第十九条第一、二款规定了教育政

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

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

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

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

教育。”这些条文为相关经济法、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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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提供了立法基础。 

再次，宪法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

自由。如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劳动

权、受教育权、受救济权以及人身自由、

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各国宪法通常

都规定公民享有这些基本权利，至于怎么

保护、保护的手段和措施等，则需要通过

一系列法律规定来进行落实。在这里，宪

法只规定基本原则，具体规则由部门法去

详细制定。

最后，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基本框

架。如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

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宪法通过建立国家机

关授予其国家权力，同时又限制这些机关

行使其权力的范围。与古时候将立法、司

法、行政、军事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不同，宪法一方面将国家权力分解为几大

块，使之不能过强、过大而给国家和人民

带来危害；另一方面保障了国家权力的顺

畅行使，不把国家机关管得太死而动弹不

得，导致行动迟缓、效率低下。

二、宪法的核心内容

在以上四个板块中，公民权利与国家

权力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一方面确定

了公民的一系列权利，另一方面确定了一

系列国家权力，并努力平衡二者之间的关

系。如果国家权力太强，公民权利太弱，

就可能导致恶政暴政，从而侵犯公民基本

人权；反之若国家权力太弱，公民权利过

于泛滥，则可能导致政府无能、社会

无序。

那么，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

是否还可以分出层次呢?有人提出：国家

权力最终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保障公民

权利是宪法的最终目的，是宪法的精髓所

在，宪法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维护公民权

利，规范国家权力是手段，维护公民权利

才是目的，所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比

始终是第二位的……这样认识公民权利与

国家权力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应当

注意的是，公民权利虽是构建和行使国家

权力的终极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权

利就是宪法最核心、最主要的内容。在我

国现行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一章共有24条规定，占全部宪法条文

数目的16.78%，该章共有1,973个字，仅

占宪法全部字数的11.66%；而“国家机

构”一章共有84条规定，占全部宪法条文

数目的58.74%，该章共有9,318个字，占

宪法全部字数的55.12%。不仅我国宪法如

此，世界各国宪法中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

条款数目及字数的比例几乎都是后者远多

于前者。如法国的《人权宣言》仅1,000个

词左右，而法国1958年宪法中仅中央机构

部分就有7,800多个词；荷兰宪法中的基本

权利部分也只有约2,000个词，但国家权力

部分有近10,000个词；美国宪法最初的7个

条文全部是国家权力的内容，《人权法

案》是后来以修正案的形式加进去的。虽

说没有公民权利的宪法是不完善的宪法，

但它毕竟还是一部宪法，而没有规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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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只规定了公民权利的文本，则一般

不被视作一部宪法，只能算作一个宣言或

宪法性文件。如《人权宣言》《欧洲人权

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可见宪法在

确定公民权利的同时，把重心放在了构建

国家权力的框架上，它重点探讨了运用什

么样的手段、搭建什么样的国家权力框

架，才能实现保障公民的权利。只有权力

框架搭建得合理、协调、有序，符合本国

国情，国家权力才能够有效运行，才能保

障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进而有

效地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权利；反之，如果国家权力的框架搭建得

不合理，权力机制混乱，国家权力的某部

分过于强大或过于软弱，则公民的基本权

利将失去保障，变成难以兑现的“空头支

票”。因此，国家权力才是宪法的最核心

部分，除国家机构以外的其他部分的有或

无、多或少，只是衡量一部宪法完善与否

的标准。如果公民权利长期没有保障或没

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其原因往往是国家权

力的配置存在缺陷甚至是重大缺陷。

三、撑起国家权力大厦的支柱

国家权力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宪

法关注的是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

所谓国家政体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国家权

力，如警察的权力、法官的权力、检察官

的权力—这些权力当然也需要有授权、

有制约，但那是部门法的工作。国家权力

的某一个层级，不论是作为最基层的、与

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县级、乡级，还是作为

中层的、连接上下的省级，以及作为顶层

的中央各国家机关，它们都是国家权力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中间的任何

一层、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单独构成国家权

力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体

系中，任何一点、一线、一面都还只是有

关国家机构的组织法或行为法等法律规范

的内容，属于部门法而不是宪法的范畴。

只有国家权力的几根支柱，如立法权、行

政权、司法权，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形

成的权力模式，才是宪法权力的内涵所

在，即国家政体的基本内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既不是小

法，也不是中法，而是国家的治世重典。

因此，只有宪法才能建立国家权力的宏观

结构，决定在国家权力的大厦中上述的几

根大支柱该如何搭配与组合，以及它们之

间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该如何布局。至于

国家权力大厦中的“某一道门、某一扇

窗、某一条廊”，则是这一模式中的点、

线、面。宪法和各部门法结合起来构成了

完整的国家权力大厦，也就是整个法律体

系构建的国家权力制度。宪法和法律各有

各的作用，谁也不能脱离谁而存在，但宪

法作为这个大厦的顶梁柱无疑是最关键

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才说宪法

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

法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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